
鹤山市水利局2020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

管理情况公示公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和有关要求，现

公告本单位2020年度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欢迎您

客观、真实地对是否存在以下问题进行反映:

仁没有依照法定权限、程序、条件进行审批的;

2·实施了广东省政务服务网上《政务服务事项通用目录》之

外的行政审批事项的;

3·没有公开公示审批主体、依据、条件、申请材料、收费标

准、申请示范文本、咨询投诉方式或公开公示不明确的;

4·受理程序不规范，要求多次补正申请材料的;

免擅自增减行政许可审批环节、条件的;

6·不能按期限办理行政许可审批，不能及时、客观地调查处

理投诉举报的;

7·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礼物、好处的;

8·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要求申请人购买指定商品或者

接受指定人员、组织提供的服务的，或者要求申请人参加不必要

的付费培训、会议等的;

9·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

专家评审的事项，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人员、组织的;

10·不必设立行政许可，可以取消、采取事后监督等其他管

理方式、调整由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白律管理、通过技术标准



或管理规范能有救管理的。

如您认为在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其他问题，欢迎一并

提出意见建议。我们将对您反映的情况和您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附件:鹤山市水利局2020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

况报告

举报电话:0750-8202621(鹤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来信地址:鹤山市沙坪街道人民路35号鹤山市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政务服务股(收)

邮编:529700 

电子邮箱:hszs把heshan.gov.cn 

本公告期限不少于15 个工作日。

鹤山市水利局

2021 年3月31 日



附件;

鹤山市水利局2020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市水利局

2020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鹤山市水利局行政许可事项共有20项，已全部纳入江门市

行政许可标准化目录，进驻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

2020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臼宗，其中水利工程管理和保

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建设项目方案审批1宗，水利

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批l2宗，水土保持方案审批32宗，取水许

可审批6宗，均在规定时间内办结。

(二)依法实施情况

市水利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行政许可审批工作，遵守法

律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和办理条件，不存在变相设定和

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也不存在擅自增减行政许可审批环节、条

件的情况。积极推进行政许可审批网上办理，落实一次性告知制

度，减少行政相对人不必要的跑动，不断提高审批服务质量。推

动涉水监管领域中涉企经营事项的改革，落实告知承诺制度，优

化审批服务，提高审批效率。



(三)公开公示情况

依托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市水利局主动公开了行政许可事项

的办事指南，包括实施主体、设定依据、受理条件、办结时限、

申请材料、法律救济等信息，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事项。严格落实

"双公示"要求，在7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许可审批信息通过"江

门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尸 向"信用鹤肿 网站推送。此

外也通过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对外公示行政许可审批

信息。

(四)监督管理情况

市水利局贯彻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好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等要

求，确保行政许可审批工作程序合法、规范、准确、公正。

积极推进事中事后监管，依托江门市市场智慧监管综合管理

平台，完善检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清单以及检查人员名单，制

定并公示了《鹤山市水利局 "双随机一公开勺020年抽查计划》。

联合市住建局、市卫健局开展联合抽查工作，对我市企业水土保

持方案实施情况和取水许可情况开展了检查，共抽查企业M家，

暂无发现违法情况。

(五)实施效果情况

市水利局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完善审批办理

流程，积极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推动行政许可

事项审批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努力提高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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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人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得到行政相对人的一致好评。2020

年市水利局行政许可审批工作达到预期效果，未收到行政相对人

的投诉，也没有因行政许可审批工作引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

情况。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2020年市水利局的行政许可审批工作虽然取得了新进展，

但由于上级水利部门对部分行政许可事项要素开展了动态的梳

理和补全，对部分行政许可事项按照办理需求进行了小项拆分，

作为基层水利部门，在落实上级最新要求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需要加强与上级水利部门沟通，争取更多的业务指导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是按照上级工作部署，不断推进行政许可审批工作的制度

化、规范化建设，加强与上级水利部门的沟通，尽快落实上级的

工作要求，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二是加强审批业务

培训，提升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确保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和审批

合法合规，审批资料归档符合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的要求;三是积

极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提高行政相对人对于水行政许可事项的认

识，及时办理水利行政许可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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